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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于 2017 年 7月 11日披露了《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

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，公司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拟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6

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比例占公司

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%-4.5%。  

 截至 2018年 1月 10日收盘，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

施完成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2,434,426 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

份总数的 3.79%。 

 

2018年1月11日，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公司

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华联控股”）的通知，其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实施完成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增持主体名称：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。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新华联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3,398,201 股，通

过陕国投•聚宝盆 3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5,798,640 股,

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,500,068 股，因此新华联控股及

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4,696,909 股，占公司当时已发行股份总数

（2,293,937,214股）的 5.00%，占公司目前已发行股份总数（2,701,460,723股）

的 4.25%。 

2017 年 11 月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407,523,509 股，其中新华联控股认购

股份 188,087,774 股。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股份总数由 2,293,937,214 股增加至

2,701,460,723 股，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增加至



 

302,784,683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1.21%。 

新华联控股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2,434,426 股,占公司已

发行股份总数的 3.79%。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，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

持有公司股份 405,219,109 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5.00%。 

二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1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：基于对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公司

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，希望通过此次股权增持，长期持有公司股份，获取公司股

权增持带来的收益。 

2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：公司 A股股份。 

3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：增持比例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%至 4.5%。 

4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：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，根据市场情况择机进行

增持。  

5、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：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。  

6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：自有资金。 

三、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新华联控股自增持计划实施日（2017年 7 月 11 日）至完成日（2018 年 1月

10日）期间的具体增持进展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增持时间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（股） 

1 2017.7.27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 47,286,578 

2 2017.12.29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 55,147,848 

合计 - - 102,434,426 

截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收盘，新华联控股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，累

计增持公司股份 102,434,426 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.79%，增持金额约

为 37,932.06 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、8 月 1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2016.sse.com.cn/）披露的《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临 2017-041 号）、《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》（2017-044 号）。 

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，新华联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3,920,401 股，占公

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4.21%。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405,219,109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5.00%。 

http://2016.sse.com.cn/����¶�ġ����ֽ���Źɷ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ڹ
http://2016.sse.com.cn/����¶�ġ����ֽ���Źɷ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ڹ


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、新华联控股本次增持计划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2、新华联控股承诺：在增持完成后 6个月内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

有的公司股份，并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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